
 

 

 

 

 

深圳市汇美影像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关于深圳市汇美影像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的回复 

 

 

 

 

 

 

 

 

二零一六年十月 

 



关于深圳市汇美影像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第二次反馈意见的回复 

1 
 

致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贵公司审查反馈意见已收悉，感谢贵公司对深圳市汇美影像文化

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申请文件的审核。

深圳市汇美影像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美影像”、“股份

公司”、“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办券商”）

项目组以及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律师”）对

贵公司提出的反馈意见进行了认真讨论与核查，并逐项落实后进行了

书面说明，涉及需要相关中介机构核查及发表意见的部分，已由各中

介机构分别出具了核查意见，涉及对《深圳市汇美影像文化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转让说明书》（以下简称“公开转让说明书”）进行修改或补

充披露的部分，已按照《关于深圳市汇美影像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挂牌

申请文件的反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的要求对《公开转让

说明书》进行了修改和补充，相关词语释义同公开转让说明书释义。 

本回复报告中的字体代表以下含义： 

仿宋（不加粗） 反馈意见所列问题 

宋体（不加粗） 对反馈意见所列问题的回复 

楷体（加粗） 对公开转让说明书等申报文件的修改或补充披露部分 

现就《反馈意见》中提及的问题逐项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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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主办券商及律师结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的业务流程就

公司是否需要办理排污许可证以及取得情况作补充核查并发表明确

意见。请公司就相应未披露事项作补充披露。 

回复： 

1、主办券商核查及发表意见 

（1）公司主要加工流程及其环保情况 

公司及其子公司主营中高档相纸、扩印机设备等照相耗材、设备的市场推广，

相册影集的制作与销售，摄影服务及影像行业的网络信息化服务。根据国家环境

保护总局颁布的《关于对申请上市的企业和申请再融资的上市企业进行环境保护

核查的规定》（环发[2003]101 号）、环境保护部办公厅于 2008 年 6 月 24 日颁

布的《关于印发<上市公司环保核查行业分类管理名录>的通知》（环办函

[2008]373 号），公司及其子公司主营业务所处行业不属于需核查的行业。 

公司的主要生产、加工环节包括喷墨打印相纸的分切和包装环节及相片输出、

形成影集环节。公司子公司无生产、加工环节。 

经核查，喷墨相纸的分切和包装环节工序较为简单，仅对喷墨打印相纸进行

分切和包装，其中部分相纸需要在其背面印上公司标识。这样的背印工艺与传统

印刷不同，公司并没有单独的印刷设备，仅在相纸分切设备中配置了一根刻有汇

美标识的滚轴，在分切原料相纸的过程中，一并完成汇美标识的印制，印制的标

识是单色、面积很小、颜色很浅、墨量极低。背印工作结束后，将墨槽中未用完

的墨回收至备用桶，待下次再使用，不存在废弃物的排放。因此，该等环节无废

水、废气的排放，仅产生少量相纸边角料的废弃物，该相纸边角料长期由第三方

回收。 

经核查，在相片输出、形成影集环节，公司采用的喷墨打印相片工艺与当前

广泛使用的化学冲洗相片工艺完全不同，化学冲洗相片大量使用显影液、漂定液

和稳定液，该冲洗药水对环境产生较大的不良影响。公司使用的是喷墨扩印机打

印相片，其工作原理与所有办公喷墨打印机相同，是根据图像的信息按需喷墨打

印，所打印的墨水完全被相纸吸收并形成图像，没有废墨排放，使用完的塑料空

墨盒极少有废墨残留，并由第三方回收。打印输出的相片经整理和装订，也可制

作成影集。该等加工环节无废水、废气的排放，仅在装订过程中产生少量的相纸

边角料，该相纸边角料长期由第三方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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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环境保护合法合规 

2009 年 1 月，公司向环保局填报了《深圳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审批表》（编

号为“200944030900153”）。 

2009 年 2 月，深圳市环境保护局下发《深圳市环境保护局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审查批复》（深环批[2009]900153 号），同意公司在龙岗区南湾街道布澜路联

创科技园 14 栋四楼建设，同意项目按申报的方式从事纸制品分切、包装加工。 

经核查，公司无需取得排污许可证，理由如下： 

根据《广东省排污许可证管理办法》（2014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第二条规

定：“在本省行政区域内有下列排放污染物行为的排污单位，应当取得排污许可

证：（一）排放大气污染物的；（二）排放工业废水、医疗污水以及含重金属、

病原体等有毒有害物质的其他废水和污水的；（三）在城镇、工业园区或者开发

区等运营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四）经营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的；（五）其他依

法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的行为。” 

公司的生产及加工环节均没有工业废水、废气排放，仅产生少量固体废弃物，

并已做妥善处理，不属于上述《广东省排污许可证管理办法》中需取得排污许可

证的情形，因此，公司无需取得排污许可证。 

公司报告期内未受到环保方面的行政处罚，不存在环保方面的重大违法违规。

此外，公司实际控制人已出具《承诺函》，承诺如因公司违反环境相关法律法规

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未办理排污许可相关证件及缴纳相应排污费而受到处罚或

遭受损失的，其本人将全额承担包括排污费用、罚款或其他损失在内的一切责任，

并保证公司不会因此遭受任何经济损失。 

综上，公司无需取得排污许可证，公司的经营活动符合环境保护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2、公司补充披露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公司业务”之“三、（七）1、环境保护执

行情况”中补充并更新披露如下： 

“…… 

公司及其子公司主营中高档相纸、扩印机设备等照相耗材、设备的市场推

广，相册影集的制作与销售，摄影服务及影像行业的网络信息化服务。根据国

家环境保护总局颁布的《关于对申请上市的企业和申请再融资的上市企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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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核查的规定》（环发[2003]101 号）、环境保护部办公厅于 2008 年 6

月 24 日颁布的《关于印发<上市公司环保核查行业分类管理名录>的通知》（环

办函[2008]373 号），公司及其子公司的主营业务所处的行业不属于需核查的行

业。 

公司的主要生产、加工环节包括喷墨打印相纸的分切和包装环节及相片输

出、形成影集环节。公司子公司无生产、加工环节。 

公司喷墨相纸的分切和包装环节工序较为简单，仅对喷墨打印相纸进行分

切和包装，其中部分相纸需要在其背面印上公司标识。这样的背印工艺与传统

印刷不同，公司并没有单独的印刷设备，仅在相纸分切设备中配置了一根刻有

汇美标识的滚轴，在分切原料相纸的过程中，一并完成汇美标识的印制，印制

的标识是单色、面积很小、颜色很浅、墨量极低。背印工作结束后，将墨槽中

未用完的墨回收至备用桶，待下次再使用，不存在废弃物的排放。因此，该等

环节无废水、废气的排放，仅产生少量相纸边角料的废弃物，该相纸边角料长

期由第三方回收。 

在公司的相片输出、形成影集环节，公司采用的喷墨打印相片工艺与当前

广泛使用的化学冲洗相片工艺完全不同，化学冲洗相片大量使用显影液、漂定

液和稳定液，该冲洗药水对环境产生较大的不良影响。公司使用的是喷墨扩印

机打印相片，其工作原理与所有办公喷墨打印机相同，是根据图像的信息按需

喷墨打印，所打印的墨水完全被相纸吸收并形成图像，没有废墨排放，使用完

的塑料空墨盒极少有废墨残留，并由第三方回收。打印输出的相片经整理和装

订，也可制作成影集。该等加工环节无废水、废气的排放，仅在装订过程中产

生少量的相纸边角料，该相纸边角料长期由第三方回收。 

2009 年 1月，公司向环保局填报了《深圳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审批表》（编

号为“200944030900153”）。 

2009 年 2月，深圳市环境保护局下发《深圳市环境保护局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审查批复》（深环批[2009]900153 号），同意公司在龙岗区南湾街道布澜路

联创科技园 14 栋四楼建设，同意项目按申报的方式从事纸制品分切、包装加工。 

根据 2015 年 1月 1日起施行的《深圳市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

法》第六条规定：“Ⅲ级建设项目。包括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且环境影响报告

表认定不需配套建设污水、废气等污染防治设施，且未要求纳入‘三同时’管

理的污染类建设项目；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的污染类建设项目和生态类建设项

目。” 根据《深圳市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七条规定，Ⅲ级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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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项目免于办理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手续。 

根据《广东省排污许可证管理办法》（2014 年 4月 1日起施行）第二条规

定：“在本省行政区域内有下列排放污染物行为的排污单位，应当取得排污许

可证：（一）排放大气污染物的；（二）排放工业废水、医疗污水以及含重金

属、病原体等有毒有害物质的其他废水和污水的；（三）在城镇、工业园区或

者开发区等运营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四）经营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的；（五）

其他依法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的行为》。” 

公司的生产及加工环节均没有工业废水、废气排放，仅产生少量固体废弃

物，并已做妥善处理，不属于上述《广东省排污许可证管理办法》中需取得排

污许可证的情形，因此，公司无需取得排污许可证。 

公司最近 24 个月内未受到环保方面的行政处罚，不存在环保方面的重大违

法违规。此外，公司实际控制人已出具《承诺函》，承诺如因公司违反环境相

关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未办理排污许可相关证件及缴纳相应排污费

而受到处罚或遭受损失的，其本人将全额承担包括排污费用、罚款或其他损失

在内的一切责任，并保证公司不会因此遭受任何经济损失。 

综上，公司的经营活动符合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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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对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关

于深圳市汇美影像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

见》的回复”的签字页） 

 

  

 

 

 

 

 

深圳市汇美影像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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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对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关

于深圳市汇美影像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

见》的回复”的签字页） 

 

内核专员：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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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对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关

于深圳市汇美影像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

见》的回复”的签字页） 

 

项目小组成员：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